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和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

国电南京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在仔细审阅公司董事会提交的有关资

料，听取公司董事会情况介绍以及向公司有关人员进行询问的基础上，基于我们

客观、独立判断，就下列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变更公司财务总监的事项

1、我们同意聘任董文女士担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2、根据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我们没有发现上述人员有《公司法》第 146

条、第 148 条规定的情况，也未发现上述人员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或

禁入尚未解除之现象，上述人员的任职资格合法。

3、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文女士经公司总经理提名，聘任程序

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放弃参与参股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增资扩

股的事项

公司放弃增资扩股的优先认缴权符合公司经营计划，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和

持续经营能力不会产生不利影响。公司董事会已就上述放弃增资扩股的优先认缴

权事项履行了相关的审批程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

形。

三、关于向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事项

1、我们同意公司《关于向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2、基于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我们认为，董事会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

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此事项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以下无正文）










